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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5月8日

發文字號：環署基字第1010038432A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

主旨：修正「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相關文書格式」第九項、第十項、第十一項，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五條。

公告事項：

1、 公告事項第九項「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之公告指定電子電器物品回收、處理管制清冊，如附件九。」修正為「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之廢四機回收聯單，如附件九。」

2、 公告事項第十項「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之廢電子電器回收處理流向清冊，如附件十。」修正為「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之廢四機回收處理流向清冊，如附件十。」

3、 刪除公告事項第十一項「本署九十六年五月十六日環署基字第0960037248號公告及九十九年一月十八日環署基字第0990006535A號公告，自即日停止適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7月1日

發文字號：環署基字第1000055809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至十

主旨：公告「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相關文書格式」，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4、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六條及第十一條規定之回收業申請登記及展延登記文件，如附件一。

5、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七條及第十二條規定之處理業申請登記及展延登記文件，如附件二。

6、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之回收業登記證樣式，如附件三。

7、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之處理業登記證樣式，如附件四。

8、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之回收業及處理業申請變更登記文件，如附件五。

9、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回收業營運統計季報表，如附件六。

10、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處理業營運統計季報表，如附件七。

11、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之回收業及處理業營運統計彙整表，如附件八。

12、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之「公告指定電子電器物品回收、處理管制清冊」，如附件九。

13、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之「廢電子電器回收處理流向清冊」，如附件十。

14、 本署九十六年五月十六日環署基字第0960037248號公告及九十九年一月十八日環署基字第0990006535A號公告，自即日停止適用。[image: image6.emf]
廢四機回收處理流向清冊

第一聯 收受單位存查
清冊編號：
	項目
	型態
	交付數量
	合計
	正確性核對
	核對結果

	電視機
	CRT
	台
	台
	□符合
	□缺
	   台
	台

	
	液晶
	台
	
	
	
	   台
	

	
	內投影
	台
	
	
	
	   台
	

	電冰箱
	單門
	台
	台
	
	
	   台
	台

	
	雙門
	台
	
	
	
	   台
	

	
	多門
	台
	
	
	
	   台
	

	洗衣機
	單槽
	台
	台
	
	
	   台
	台

	
	雙槽
	台
	
	
	
	   台
	

	
	滾筒
	台
	
	
	
	   台
	

	冷、暖氣機
	窗型
	台
	台
	
	
	   台
	台

	
	分離式
	台
	
	
	
	   台
	

	
	其他
	台
	
	
	
	   台
	

	合計
	台

	交付單位簽章及日期

（回收業者、處理業者、地方執行機關）
	交付日期：       年     月     日


本清冊為上下兩聯式，第一聯‥收受單位存查；第二聯‥交付單位存查。
(--------------------------------------------------------------------------------------------------------------------------

廢四機回收處理流向清冊
第二聯 交付單位存查                                                 清冊編號：
	項目
	核對

結果
	項目
	核對

結果
	項目
	核對

結果
	項目
	核對

結果

	電視機
	台
	電冰箱
	台
	洗衣機
	台
	冷、暖氣機
	台


	合計
	台

	收受單位簽章及日期

（回收業者、處理業者、地方執行機關）
	收受日期：     年      月     日


本清冊為上下兩聯式，第一聯‥收受單位存查；第二聯‥交付單位存查。
廢四機回收聯單

回收日期：  年  月  日           聯單編號：
	回收廢四機說明
	項目
	型態
	品牌

	
	□電視機
□電冰箱
□洗衣機
□冷、暖氣機
	□CRT電視
	□液晶電視
	□內投影電視
	

	
	
	□單門冰箱
	□雙門冰箱
	□多門冰箱
	

	
	
	□單槽洗衣機
	□雙槽洗衣機 
	□滾筒洗衣機
	

	
	
	□窗型冷氣
	□分離式冷氣
	□其他冷氣
	

	
	交付對象
	年 月 日
	新購公告指定規格之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或冷、暖氣機時，販賣業者應提供同項目、數量、時間及同送達地址之廢四機回收（搬、載運）無償服務。但不包含為搬運、拆卸而動用大型機具、工程或危險施工等。
	消費者簽名

	
	
	
	
	


本聯單一式三聯（第一聯販賣業者存查1年）                     (檢查碼)

15、 廢四機回收聯單

回收日期：  年  月  日          聯單編號：
	回收廢四機說明
	項目
	型態
	品牌

	
	□電視機
□電冰箱
□洗衣機
□冷、暖氣機
	□CRT電視
	□液晶電視
	□內投影電視
	

	
	
	□單門冰箱
	□雙門冰箱
	□多門冰箱
	

	
	
	□單槽洗衣機
	□雙槽洗衣機 
	□滾筒洗衣機
	

	
	
	□窗型冷氣
	□分離式冷氣
	□其他冷氣
	

	
	· 回收業、處理業或執行機關收受廢機後，應於聯單所載收受日之次日起7個工作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收受情形。
· 本聯應由取得回收處理業登記證之回收、處理業或執行機關保存5年以供備查。

	
	收受簽收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聯單一式三聯（第二聯回收業/處理業/執行機關存查5年）         (檢查碼)
16、 廢四機回收聯單

回收日期：  年  月  日          聯單編號：
	回收廢四機說明
	項目
	型態
	品牌

	
	□電視機
□電冰箱
□洗衣機
□冷、暖氣機
	□CRT電視
	□液晶電視
	□內投影電視
	

	
	
	□單門冰箱
	□雙門冰箱
	□多門冰箱
	

	
	
	□單槽洗衣機
	□雙槽洗衣機 
	□滾筒洗衣機
	

	
	
	□窗型冷氣
	□分離式冷氣
	□其他冷氣
	

	
	消費者權益
	＊新購公告指定規格之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或冷、暖氣機時，販賣業者應提供同項目、數量、時間及同送達地址之廢四機回收（搬、載運）無償服務。但不包含為搬運、拆卸而動用大型機具、工程或危險施工等。

＊環保署將不定期辦理抽獎活動，請保留聯單及購買憑證，相關資訊請至環保署資源回收網站http://recycle.epa.gov.tw/或撥打資源回收免付費專線：0800-085717。


本聯單一式三聯（第三聯消費者收執聯）                         (檢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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